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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簽章法全文修正自113年5月15日起施行

鑒於電子簽章及電子文件之應用日益普及，為達電子
簽章法促進數位經濟、智慧政府及數位服務發展之目
的，並鼓勵電子簽章及電子文件之使用，民國113年5
月15日總統令修正公布「電子簽章法」全文22條，並
自公布日施行，修正重點如下：

一.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主管機關由經濟部改為數
位發展部。

二. 明定電子文件及電子簽章符合要件者，其功能上
等同於實體文件及簽章，不得僅因其電子形式而
否認其法律效力。

三. 相較舊法規定須取得相對人同意，本次修法明定
文件或簽章採用電子形式者，若相對人未於合理
期間內表示反對，則推定其同意，惟相對人得隨
時表示停止使用，但不影響其先前已依電子形式
所為之法律行為效力。

四. 明定數位簽章屬於電子簽章，並具憑證機構簽發
之憑證。

五. 明定數位簽章若具合格憑證機構之有效憑證並符
合要件者，推定為本人親自簽名或蓋章。

六. 除司法程序得由司法院或法務部以公告排除本法
規定之適用外，其他排除本法之適用僅限以法律
為之，而不得以公告排除。

新修正之電子簽章法透過規定功能上等同實體文件及
簽章及推定相對人同意等方式，可預期將減少實務上
否認或爭執電子文件或電子簽章法律效力之空間，進
而可能更加普及公務機關及私部門電子文件與電子簽
章之使用。

（陳佳妤 資深律師）

重要法規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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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公告民法親屬編修正草案

法務部於民國113年5月15日公告「民法親屬編」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主要修正規定如下：

一. 修正民法裁判離婚之要件規定：

1. 現行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有前項以外
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
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
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

2. 因應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認定現
行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規定完全剝奪有責
配偶請求裁判離婚之機會，不分難以維持婚
姻之重大事由發生之時間長短，可能導致於
個案中適用顯然過苛，進而宣告該法條文部
分違憲之意旨，本次法務部就民法第1052條
第2項提出草案，放寬裁判離婚之要件，並同
步調整同條第1項規定。

3. 本次法務部就民法第1052條第2項提出之修正
草案文字為：「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
以維持婚姻，或五年內累計分居期間已達三
年者，夫妻之一方得向法院提起離婚之訴。
但法院認為離婚對於拒絕離婚之一方顯失公
平，斟酌一切情事，認為有維持婚姻之必
要，得駁回離婚之訴。」

二. 夫妻剩餘財產、贍養費及子女扶養費相關規定修
正：另配合民法第1052條裁判離婚要件修正及因
應上開憲法法院判決意旨，法務部亦提出修正現
行民法離婚後財產上之相關效力規範，如明定贍
養費請求權之行使方式及贍養費給付程度之權衡
依據及審酌事項等法條之修正草案。

（張宇馨 律師）

2024年6月

重要法規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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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277號民事判決
評析—勞動基準法第12條，勞工違反勞動契
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
終止契約之「情節重大」認定

一. 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
款規定，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
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二.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277號民事判決認
為，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所謂「情節重
大」，須符合以下三個判斷原則：

1. 所謂「情節重大」，不得僅就雇主所訂工作
規則是否列為重大事項作為決定之標準；

2. 解僱最後手段性：須勞工違反工作規則之具
體事項，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
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及

3. 相當性：雇主之解僱與勞工之違規行為在程
度上須屬相當。

三. 本次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277號民事判決
提出之判斷標準，似沿襲自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
字第2465號民事判決以來之實務穩定見解。

四. 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465號民事判決對勞基
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情節重大」之判斷，除前
述三項判斷原則外，亦提出以下六項衡量標準：

1. 勞工之違規行為態樣；

2. 初次或累次；

3. 故意或過失違規；

4. 對雇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

5. 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及

6. 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

（徐兆承 律師）

重要法院實務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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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漂綠（greenwashing）歐盟及台灣新規
及對台灣企業的可能影響

全球ESG當道，企業宣傳自己在環境及社會等方面之
表現或承諾，蔚為風潮，不過這些綠色聲明也隱含著
「漂綠」（greenwashing） 的法律風險。為防止企
業藉由不當之漂綠行為誤導消費者或投資人，並影響
交易秩序，近期國內外皆有防漂綠之相關規範頒布，
包括：

一. 歐盟於今年3月6日公布「消費者賦權綠色轉型指
令」（Empowering Consumers for the Green
Transition Directive），要求綠色聲明必須明
確、客觀、可驗證，若欠缺具體實際之執行計
畫，或未符合特定認證機制或環境效能標準，即
具有漂綠嫌疑，而可能面臨消費者之民事求償及
主管機關罰則，相關商業行動也可能被停止或禁
止。台灣企業或個人若出於銷售、業務、展示技
藝或專業相關之目的，向歐盟境內消費者傳遞企
業、產品或服務之環境聲明，亦有該指令之適
用。該指令已於3月27日生效。

二. 我國金管會於今年5月30日發布「金融機構防漂
綠參考指引」，提醒金融機構注意避免可能涉及
的「漂綠」行為，也就是金融機構在永續相關的
聲明、行動或陳述中，提供無法讓人清楚理解或
過於誇大的訊息，或僅選擇性揭露正面影響或缺
乏證據支持其永續特徵的訊息，進而誤導金融消
費者、投資人或其他市場參與者的判斷。該指引
並參考英國金融行為監理總署（FCA）的作法，
提供10個非真實例示以協助金融機構對漂綠有初
步認識。本指引為行政指導性質，尚不具法律上
強制力，亦無任何對金融機構不利處置之規定。

（倪伯萱 資深律師）

重要實務新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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